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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为人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

及其配偶购买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发出《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》

（公司编号：2015-20），公告内容详见同日的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2016 年 5 月 16 日，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为人通知：公司

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为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蔡东先生的配偶郭芳女士

于 2016年 5月 13日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

买本公司股票计 10,000 股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.0015%，成交均

价为 8.97 元。 

一、本次购买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 

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为人的部分高管及其配偶购买股票的

明细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/亲属关系 
本次 

增持数 

本次增持前 

持有公司股票数 

本次增持后持

有公司股票数 

1 郭芳 

中国重汽（香港）有

限公司执行董事兼

总裁蔡东的配偶 
10000 

24000（含 2015 年分红转增

9000 股） 
34000 

合计  10000 24000 34000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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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增持目的 

鉴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，也为了增强投资者的信

心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为人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以自

有资金增持了本公司股票。 

三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、上述购买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

要求，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上述股份进行管理。 

2、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导致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3、本次增持人员承诺：自购买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本次

增持的公司股票。 

4、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增

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 事  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




